
!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商標民事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

問題的解釋"第九條第二款規定#$商標法第五十二條第%一&項

規定的商標近似#是指被控侵權的商標與原吿的註冊商標相比

較#其文字的字形’讀音’含義 或者圖形的搆圖及顔色#或者其

各要素組 合後的整體結構相似#或者其立體形狀’顔 色組合 近

似#易使相關公衆對商品的來源産生誤認或者認爲其來源與原

吿註冊商標的商品有特定的聯繫( )根據這一規定及!中華人民

共和國商標法"第五十二條等相關法律的 規定#人民法院 在 審

理侵犯商標權案件中#對訴爭商標與權利人主張權利的商標是

否構成近似進行判斷* 但是儘管適用法律相同#判斷是否構成

近似的原則也相同#不 同法官審理同一案件#有時會對訴 爭 標

識是否構成近似商標作出不同的判斷#當然也導致了不同的裁

判結果#由此帶來法律 適用的不確定性#同時也對當事人 的 合

法 權利産生了較大的影響* 作爲一名從事商 標審判 實 務 的 法

官#筆者擬結合最高人 民法院公報近期刋登的一起案例#就 如

何 認定訴爭標識是否構成侵犯商標專用權 意義上的近 似 商 標

等相關問題談談對此問題的理解和體會*

基本案情

湖南省嘉禾縣鍛造廠 %簡稱嘉禾縣鍛造廠& 成立於 !""#

年 !! 月#經營範圍爲鋼鋤等* 郴州市伊斯達實業有限責任公司

%簡稱伊斯達公司& 成立於 $%%% 年 !! 月# 經營範圍爲五金工

具+農具生産等産品的批發零售’自 營和代理各類商品和 技 術

的進出口* 嘉禾縣鍛造廠於 $%%! 年以$雉鷄)中文文字和鷄圖

案 組合商標%見附圖一&向國家工商行政管理 總局商標局申 請

註冊並獲得核准#核定使用商品爲第 & 類的鋤頭等* $%%$ 年 ’

月 ! 日#嘉禾縣鍛造廠與伊斯達公司簽訂註冊商標使用許可合

同#許可伊斯達公司使用該商標* 嘉禾縣鍛造廠’伊斯達公司均

使用$雉鷄)中文文字和雉鷄圖案組合商標#其産品出口銷往非

洲和東南亞等國家*

湖南省嘉禾縣華光鋼鋤廠%簡稱華光鋼鋤廠&成立於 !""(

年#經營範圍爲鋼鋤等生産及銷售* 湖南省華光機械實業有限

公司%簡稱華光機械公司&成立於 $%%) 年 * 月#經營範圍爲工

具’農具等生産及銷售* 華光鋼鋤廠於 ’""" 年開始使用$銀鷄)

中英文和鷄圖案組合商標* 華光鋼鋤廠於 +,%% 年 $ 月以 $銀

鷄)中文和拼音$-./0.)組合作商標%見附圖二&#向國家商標局

申請註冊並獲得核准#核定使用商品爲第 & 類的鋤頭等*

嘉禾縣鍛造廠’伊斯達公司和華

光機械公司’華光鋼鋤廠均生産農用

鋼鋤#其外形’尺寸基本相同* 嘉禾縣

鍛造廠’伊斯達公司在其生産的鋼鋤

上使用$雉鷄)中文文字和鷄%鷄頭向

右 # 鷄 尾 朝 左 & 圖 案# 並 標 有 英 文

$012,,345/6)及$中 國 製 造)中 英

文加棱形圖案商標* 華光鋼鋤廠’華

光 機 械 公 司 在 其 生 産 的 鋼 鋤 上 使 用

$銀 鷄)和 鷄%鷄 尾 朝 右#鷄 頭 向 左 並

反 向 向 右 &圖 案 %見 附 圖 三 &#並 標 有

英 文 $7.89:4;1;<)及 $中 國 製 造 )

中英文加菱形圖案商標*

華光鋼鋤廠’華光機械公司與嘉

禾縣鍛造廠’伊斯達公司在其各自生

産’銷售的鋼鋤上對相關商標均進行

附圖三

被吿實際使用的標識

附圖一

原吿的註冊商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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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圖二

被吿的註冊商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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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大規模的使用!見下表"#

訴爭雙方歷年鋼鋤出口額

!""# 年 $ 月 $! 日$嘉禾縣鍛造廠%伊斯達公司以華光鋼

鋤廠%華光機械公司生産和出口的&銀鷄’牌鋼鋤侵犯其&雉鷄’

牌註冊商標專用權爲由$訴至一審法院$請求判令華光鋼鋤廠%

華光機械公司立即停止侵犯其註冊商標專用權行爲%賠禮道歉

並賠償其經濟損失 %& 萬元#

法院裁判

一審法院認爲$華光鋼鋤廠%華光機械公司使用的&銀鷄’

中文文字加鷄圖案商標$與嘉禾縣鍛造廠擁有的&雉鷄’中文文

字加鷄圖 案的註冊商標從文字%圖案%顔色%圖形相比 較$二者

在視覺上基本無差別# 華光鋼鋤廠%華光機械公司使用 的&銀

鷄’中文文字加鷄 圖案商標$與嘉禾縣鍛造廠擁有的&雉鷄’中

文文字加鷄圖案的註冊商標具有相似性$容易使相關公衆對商

品的來源産生誤認 或者認爲其來源與嘉禾縣鍛造廠註 冊 商 標

的商品有特定的聯繫# 華光鋼鋤廠%華光機械公司未經嘉禾縣

鍛造廠同意$在其生産的鋼鋤上使用與嘉禾縣鍛造廠的註冊商

標相近似的商標$符合(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標法)第五十二條第

!一"項規定的&在同一種商品上使用與其註冊商標相同或者近

似的商標’的情形$侵犯了嘉禾縣鍛造廠的註冊商標專用權$應

承擔停止侵害%賠償損失的民事法律責任$判令華光鋼鋤廠%華

光機械公司停止侵犯嘉禾縣鍛造廠%伊斯達公司註冊商標專用

權的行爲並賠償人民幣 %& 萬元#

華光鋼鋤廠%華光機械公司不服一審判決$向二審法院提

起上訴# 二審法院經審理$除對一審法院認定華光鋼鋤廠早在

$’’’ 年就開始使用&銀鷄’中英文和鷄圖案商標的事實不予認

定外$認爲原審判決基本正確$判決駁回上訴$維持原審判決#

華光鋼鋤廠%華光機械公司不服二審 判 決$向 最 高 人 民 法

院申請再審# 最高人民法院於 !&&’ 年 $! 月 # 日作出!!&&’"

民監字第 %%( 號民事裁定$ 提審本案並於 !&$& 年 ) 月 !* 日

作出!!"+""民提字第 !# 號民事判決書$認爲雖然嘉禾鍛造廠

的註冊商標與華光鋼鋤廠%華光機械公司使用的&銀鷄’標識均

由鷄圖形和相關鷄文字組成$但經比 對$兩者鷄圖形從 視 覺 上

看有明顯不同$ 其 訴爭標識從整體上看與註冊商 標 有 明 顯 區

別$在生産%銷售鋤頭等産品的行業內$以&鷄’圖形,文字的商

標被較廣泛的註冊%使 用$且根據本案查明的事實可以 認 定 相

關公衆已經將兩者的商標區別開來$已經形成了各自穩定的市

場# 因此$原審法院認定兩者爲近似商標$認定事實%適用法律

均有不當$應予糾正$判決撤銷原一%二審判 決$駁回嘉禾縣 鍛

造廠%伊斯達公司的訴訟請求#

評析

本案的事實並不複雜$但審理本案的三級法院卻就訴爭標

識是否近似問題作出了不同的判斷# 根據本案的事實$被吿在

其生産%銷售的鋼鋤上使用的標識與嘉禾縣鍛造廠的註冊商標

是否構成侵犯註冊商標 專用權意義上的近似是本 案 的 焦 點 問

題# (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商標民事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

問題的解釋)第九條和第十條規定$在商標侵權糾紛案件中$認

定被控侵權標識與主張權利的註冊商標是否近似$應當視所涉

商標或其構成要素的 顯著程度%市場知名度等具體情况$在 考

慮和對比文字的字形%讀音和含義$圖形的搆圖和顔色$或者各

構成要素的組合結構等基礎上$對其整體或者主要部分是否具

有市場混淆的可能性進行綜合分析判斷# 根據以上規定$商標

法意義上的近似是足以産生市場混淆的近似$而不僅是外觀上

的近似# 因此在下文中$筆者試從認定訴爭商標是否具有市場

混淆的可能性對本案焦點問題進行分析#

訴爭標識組成部分及其整體之 間 自 然 屬 性 的 對 比 對 認 定

商標近似的影響

根據(商標法)第五十二條的規定$在同種商品上使用同一

商標的$屬於侵犯他人註冊商標專用權的行爲# 本案中$嘉禾縣

鍛造廠的第 $)*$-%% 號&雉鷄及圖’註冊商標和華光機械公司%

!&&! !&&( !&&* !&&% !&&)

嘉禾縣鍛造廠 *# 萬 $* 萬 *% 萬 # 萬 *&$ 萬

伊斯達公司 $&$ 萬 $%( 萬 $%$ 萬 (-’ 萬 ..

華光鋼鋤廠 )( 萬 )* 萬 #( 萬 #( 萬 ..

華光機械公司 .. .. .. .. !-! 萬

單位*美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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華光鋼鋤廠使用的被控侵權標識均由鷄 圖案及相關鷄文字 組

成! 嘉禾縣鍛造廠的"雉鷄及圖#註冊商標由鷄圖形和"雉鷄#文

字構成$其中鷄頭位於該商標右方$鷄尾朝下位於圖案左方%被

控侵權標識由鷄圖形和"銀鷄#文字構成$其中鷄圖案鷄頭位於

圖案左方$呈回頭張望姿勢$其羽毛層次清晰! 經比對$兩者鷄

圖形從視覺上看有明顯不同$"雉鷄#&"銀鷄# 文字在視覺及呼

叫上亦有明 顯區別$被控侵權標識主色調爲緑白兩色$且有菱

形邊框$從整體上比較$也與嘉禾縣 鍛造廠的註冊商標有明顯

的區別! 通過以上比對可以得知$本案不屬於在同一種商品上

使用同一商標的情形! 根據’商標法(及 !"#$% 協議的相關規

定$如果使用的商標完全相同$又使用在同一種商品上$則推定

其具有市場混淆性$而本案並不屬於此種情况$因此需要在其

自然屬性之外$考慮其他因素來分析判斷訴爭標識的使用是否

具有市場混淆性!

原吿商標的顯著性和知名度對認定商標近似之影響

’商標法(第五十一條規定$註冊商標的專用權$以核准註

冊的商標和核定使用的商品爲限$同時’商標法(第五十二條又

規定$在類 似商品上使用近似商標的$亦屬於侵犯商 標專用權

的行爲! 從以上規定看出$商標權的使用權範圍是固定的$僅及

於核准的商標和核定使用的商品% 而其禁 用權則大於其 使 用

權$及於類似商品和近似商標! 由於近似商標和類似商品具有

高度的概况性和模糊性$因此同樣都是註冊 商標$但其商標權

的範圍卻不是等同劃一 的$具有一定的彈力性$顯著性強的商

標的保護範圍要大於顯著性弱的商標%知名度高的商標的保護

範圍要大於知名度低或沒有知名度的商標! ’最高人民法院關

於當前經濟形勢下知識産權審判服務大局若干問題的意見(第

& 條也規定了認定商品類似和商標近似要考慮請求保護的註冊

商標的顯著程度和市場知名度$註冊商標 的顯著性越強$市場

知名度越高$給予保護的範圍就越寬$強度也越大! 因此$原吿

請求 保護的商標的顯著性和知名度就成爲判 斷給予其何種程

度保護的重要因素! 最高人民法院在審理本案的過程中$查明

了在生産鋤頭等産品的行業內$以"鷄#圖形’文字 的商標被較

廣泛地註冊&使用 ($因此以"鷄#圖形爲組成部分的商標在該行

業內並不屬於顯著性較強的商標! 本案中$嘉禾縣鍛造廠也未

提交其"雉鷄及圖#註冊商標在 )*** 年以前具有較高知名度的

相關證據$因此最高人民法院認爲$本案原 吿主張權利的 商 標

並不具有較強的顯著性和較高的知名度! 此外$其商標組成部

分的"鷄#圖形爲自然界客觀存在的物$不能因爲訴爭標識也含

有此自然客觀存在的物 而與其組成要素有一定的相 似 性 就 認

定其爲近似商標!

被吿是否有模仿原吿註冊商標之 故 意 對 認 定 商 標 近 似 之

影響

雖然相關商標法律法規未對被訴 侵 權 人 存 在 複 製 模 仿 註

冊商標的故意是否影響相關的侵權認定作出明確規定$但基於

商標法保護商譽和防止消費者混淆的立法目的$商標法同反不

正當競爭法一樣$都對搭他人便車爲自己謀求不正當利益的行

爲予以禁止! 因此$筆者認爲$如果被訴侵權人明知權利人的註

冊而予以模仿$在認定訴爭標識與註冊商標是否近似時應作爲

其中考量的一個因素! 本案中$最高人民法院及原一審法院已

經查明$在嘉禾縣鍛造廠的"雉鷄及圖#商標 註冊之前$華光鋼

鋤廠已經在其生産&銷售的鋼鋤上使用了銀鷄中英文和鷄圖案

商標$因此根據本案現有證據難以認定華光鋼鋤廠有借用嘉禾

縣鍛造廠的註冊商標聲譽的主觀故意!

是否會造成市場混淆對認定兩者是否爲近似商標的影響

由於商標權之禁用權具有一定的彈性$在審理侵犯商標專

用權的案件中$更應根據 具體案情&根據請求保護的商標 的 知

名度 及顯著性$合理劃定其排斥範圍$確保相關 經營者之間 在

商標的使用上保持清晰的 邊界$ 旣要保護商標權 人 的 合 法 權

益$又要尊重相關公衆已在客觀上將相關商標區別開來的市場

實際$注重維護已經形成和 穩定的市場秩序$避免因輕率 認 定

構成侵 犯註冊商標權而給相關當事人的正常經 營造成 重 大 困

難! 本案中$根據原審法院查明的事實$在嘉禾縣鍛造廠提起本

案訴訟之前$華光鋼鋤廠&華光機械公司與嘉禾縣鍛造廠&伊斯

達公司在其各自生産&銷售的鋼鋤上對相關商標均進行了大規

模的使用$僅本案訴訟發生之前 & 年的各自的出口産値均已超

過數百萬美元! 因此$華光鋼鋤廠&華光機械公司和嘉禾縣鍛造

廠&伊斯達公司雖然處於同一地區$但雙方 的鋤頭等産品 均 多

數銷往國外市場$相關 公衆已經將兩商標區別開來$已經 形 成

了各自穩定的市場$不會産生市場混淆! 綜合考慮以上因素$最

高人民法院在本案中認爲$華光鋼鋤廠&華 光機械公司使 用 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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銀鷄中英文和鷄圖案商標和嘉禾縣鍛造 廠享有註冊 商 標 專 用

權的"雉鷄及圖$商標不構成近似商標!被吿使用的銀鷄中英文

和鷄圖案商標並不侵犯嘉禾縣鍛造廠享 有註冊商標 專 用 權 的

第 UVWUXRR 號%雉鷄及圖$商標!判決撤銷一&二審判決!駁回了

原吿的訴訟請求’

從最高人民法院的判決和一&二審法院的判決看!筆者以

爲!重要區別在於(一&二審法 院在認定訴爭商標是否近似時!

考慮得比較簡單! 僅以兩者商標自然屬性具有一定的近似性!

就認定兩者容易使相關公衆對 商品的來源産生誤認 或 者 認 爲

其來源與嘉禾縣鍛造廠註冊商標的商品有特定的聯繫!認定被

吿侵犯了原吿的註冊商標專用權)而最高人民法院在認定兩者

是否近 似時!不限於兩者自然屬性的近似!更多地 考慮了兩 者

是否足以導致市場混淆的 近似!在事實認定上!全面查明 了 原

吿商標 的顯著性和知名度!被吿是否有模仿原吿 商標&具有 搭

其便車的故意及兩者的市場狀况等因素!最終認定訴爭標識不

屬於認定侵犯商標專用權意義上的近似商標!當然其作出的判

決也更符合商標法及相關司法解釋之本意* !

作者!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法官

! 相關事實見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""#!##民提字第 "$ 號

民事判決書$ 其中披露!!%%# 年 % 月 !# 日%天津機械進出口有限公

司註冊了&雄鷄及圖’商標%註冊證號爲 &’&’"$%核定使用商品爲第

( 類鋤頭等商品(!%%% 年 ’ 月)"##* 年 !! 月期間% 灤南縣農具製造

行業協會)白會勇等數十家企業和自然人經國家商標局核准%相繼

在第 ( 類鋤頭等商品上註冊了 &烏鷄及圖’)&金鷄及圖’)&彩鷄及

圖’)&鳴鷄及圖’&神鷄及圖’等含有&鷄’圖形的商標$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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